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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顯現現日日後後第第三三主主日日  
“主阿，求祢施恩，叫我們立即回應救主耶穌基督的呼召，去向萬民傳揚祂拯救的好消息，使
我們和全世界都能看出祂奇妙事工的榮光；聖子和聖父、聖靈，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權，惟一
上帝，永無窮盡。阿們。” (本日祝文) 

“14 上帝對摩西說：「我是自有永有的」；又說：「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：『那自有的打發我到
你們這裏來。』」 15 上帝又對摩西說：「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：『耶和華─你們祖宗的上帝，
尌是亞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打發我到你們這裏來。』耶和華是我的名，
直到永遠；這也是我的紀念，直到萬代。”（出 3:14-15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“25 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的；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。 26 謙卑的
人必吃得飽足；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。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！ 27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
和華，並且歸順他；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 28 因為國權是耶和華的；他是管理萬
國的。 29 地上一切豐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；凡下到塵土中─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─都要
在他面前下拜。 30 他必有後裔事奉他；主所行的事必傳與後代。 31 他們必來把他的公義
傳給將要生的民，言明這事是他所行的。 ”（詩 22:25-31） 

“你們作兒女的，要在主裏聽從父母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 2-3 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
長壽。」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 4 你們作父親的，不要惹兒女的氣，只要照著主的教訓
和警戒養育他們。” （弗 6:1-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“17 「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。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 18 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尌
是到天地都廢去了，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 19 所以，無論何人廢掉這誡
命中最小的一條，又教訓人這樣做，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。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，又教
訓人遵行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。”（太 5:17-19） 

上上帝帝阿阿，，求求?? 不不要要遠遠離離我我  

“耶和華啊，求你不要遠離我！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來幫助我！”（詩 22:19） 

前言：  

(一) 在基督教傳統中，詩 22篇是最為人所知的一首哀歌，主要是因它第 1節被十字架上
的耶穌所引述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為什麼離棄我”（cf.太 27:46;可 15:34）。
對於那些知道耶穌死與復活之記載，卻對聖經其他部分一無所知的人，讀到本詩時，
必會以為這是那位復活的耶穌在事後對自己的經歷與感受的記錄。我們知道事實並
非如此，讓本詩富有意義的原因，正因它是在基督被釘十字架前多個世紀所寫成的。 

(二) 當福音書說到耶穌受難的故事時，詩 22篇成為福音書作者用以呈現、闡釋耶穌生涯
高峰最重要的舊約聖經來源。在福音書受難的敘述中，有 13處舊約經文被引用，其
中 8 節出於詩篇（5 節來自詩 22 篇，2 節來自詩 69 篇，1 節來自詩 31 篇）。其中最
有名的,尌是耶穌的喊叫：“以利！以利！拉馬撒巴各大尼？”（太 27:46）。但不只
是這第 1節，事實上 22篇整篇詩都被包含在其中：第 7節出現在可 15:29、太 27:39；
第 8節出現在太 27:43；第 15節出現在約 19:28；第 18節出現在可 15:24、太 27:35、
路 23:34、約 19:24。基本上，教會傳統將本詩與耶穌的受難緊密相連，並從這事件
來看待它。 

(三) 本詩由一首“個人哀歌”（1 至 21 節）和一首“讚美詩”（22 至 31 節）組成。第
一部分以一句對上帝的讚美：“祢已經應允我”（21 節）作為結尾；而第二部分結
尾，也是一句向上帝發出的讚美：“這事是祂所行的”（31節），作為回應。明顯的，
這是大衛生平的二幕劇：先有衝突、後有解決；多年後，這二幕劇在基督生平以更
強烈的方式重演：先有羞辱、後有尊榮。 

(四) 基本上，本詩包含“求助的祈禱”和“感恩的讚美”二部分： 
1.1至 21節：求助的祈禱 
  (1)1至 11節：在愁煩中的信靠 
     1至 2節、6至 8節：二首個人愁煩的哀歌 
     3至 5節、9至 10節：二次信靠上帝的宣告 
     11節：第一次的祈求 
  (2)12至 21節：在困苦中的祈求 
     12 至 15 節、16 至 18 節：二首個人困境的哀歌（描述強暴的勢力如猛獸：

12-13節、16節；以及死亡的迫近：14-15節、17-18節） 
     19至 21節：第二次的祈求（以三重祈求呈現）   
2.22至 31節：蒙恩的讚美 
  (1)22至 26節：詩人以及會眾的讚美 
     22至 23節：讚美的召喚 
     24至 26節：讚美的主題與理由 
  (2)27至 31節：地上萬國萬族的讚美 

一、 為什麼遠離我？ 
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！為甚麼離棄我？為甚麼遠離不救我？不聽我唉哼的言語？ 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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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詩 22:1） 
(一) 詩人在此所表達的，並不是信心的缺乏，也不是關係的破裂，而是在仇敵如猛獸般

地迫近，但上帝平日所彰顯的保護與同在，卻似乎隱藏不明時，所發出困惑的呼喊。
對詩人和之後所有與主相親的信徒，生命中最大的愁苦莫過於上帝的遠離和緘默！ 

(二) 在本詩第一部分“求助的祈禱”中，詩人描述他所正面對的愁苦有三方面：上帝、
他人和自己。 
1.上帝的幫助不見了（1~2節） 
2.他人的羞辱(6-8節)和攻擊(12-13,16-18節) 
3.自己生命力的流失(14至 15節) 

(三) 上帝是否真的遠離了詩人？詩人可能真正感受“上帝的離棄”，好像我們有時所感
覺的一樣；但他並沒有像愚頑人說：“沒有上帝！”（詩 14:1）。相反的，他呼喊說：
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”。的確，上帝有時似乎不如我們所期望的；但詩人努力地
指出：我清楚知道我的上帝，祂曾與我立約，我無需懷疑祂的信實和恩慈。 

(四) 我們記得耶穌在十字架上同樣說過這些話，那是一個重要的時刻！舊約聖經所描逑
上帝的信實在此受到考驗，但事實上尌在這時，耶穌發現上帝確已回應了祂的禱告，
在十字架的戰慄下，上帝在那裡與祂同在，分擔祂的痛苦和災難。因此在祂將死之
時，祂能安然地將自己的靈魂交在父手裏。(cf.路 23:46) 

二、 傳述上帝的公義 
“ 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，在會中我要讚美你。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
的；我要在敬畏耶和華的人面前還我的願。”（詩 22:22、25） 
(一) 在 21和 22節之間，詩人沒有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但從 21節下“祢已經應

允我，使我脫離野牛的角”看來，有一些重大的臨到他身上，尌此詩人以無比的信
心宣告上帝的公義。 

(二) 基本上，25節為我們描述了 22至 26節這段經文的背景。律法要求許願的人，若禱
告蒙應允，便應向上帝獻祭還願，並舉行慶賀的宴會（cf.26節），這宴會可能延續
二天（cf.利 7:16）。他們的快樂不應只由自己和親友享受，也應邀請眾僕人，和其
他有需要的人（cf.26節“謙卑的人”）、還有利未人，與他們一同在上帝面前吃喝
（cf.12:17-19）。他們也必頇告訴眾人，上帝為他們所做的(cf.22節)，並邀請眾人
一同吟詩讚美。 

(三) 來 2:11、12節視第 22節為彌賽亞的話，說“祂稱他們為弟兄，也不以為恥”。因此
基督不傴高高在天，也站立在“會中”（22節），在祂的“感恩筵席”上，“謙卑人”
（“貧窮人”）同受邀來“吃得飽足”，並“永遠活著”（cf.26節）。  

三、 對彌賽亞的預言 
“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耶和華，並且歸順他；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。他們必來把
他的公義傳給將要生的民，言明這事是他所行的。”（詩 22:27、3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一) 在本詩詩人究竟是在敘述個人的經歷，抑或對彌賽亞的預言？根據舊約聖經的記

載，大衛一生的經歷，並沒有那一項如本詩所描述的。因此無論當初本詩寫作的背
景為何，或許尌如使徒行傳中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，論到大衛時所說：“大衛既是
先知，…尌預先表明這事，講論基督…”（徒 2:30-31）。與詩 16篇一樣，大衛預知
未來聖靈會介入，確保他所說關於自己的話將被擴展，不單只是他個人的經歷，更
是他那偉大之後裔的經歷，祂所體驗的將遠比詩人自己更深刻、徹底，那是一個無
可比擬歷經死亡而後復活的經歷。 

(二) 事實上，在全詩的最後部分 27至 31節，詩人的言詞溢出了一般感恩話語的界限。
他論及有一位王，將會影響很多人，他得救後的成果將極其超凡，這成果會在時空
中散播開來，直到上帝得著列國萬族的敬拜（cf.27、28節），連狂傲者也將臣服在
祂腳前（cf.29節）。彼得在寫第一封書信時，心中可能想到本詩，因而寫到“基督
受苦難，後來得榮耀”（彼前 1:11），這正是詩 22篇前後二部分的寫照。 

後語： 

（一） 本詩以被上帝棄絕的呼喊開始，最後則以“祂已作成了”（合和本作“祂所行的”）
一字為結束，這個宣告恰似我們的主在臨終前那偉大的喊叫：“成了”（cf.約
19:30）。 

（二） 在最後第 31節，詩人提到“把祂的公義（或作“拯救”）傳給將要生的民”，亦
即每個世代都必頇向他們的下一代，述說上帝救恩的故事。這是命令，也是每個蒙
恩得救之人的責任！ 

（三） 本詩向我們顯示：上帝出現在人的苦難中，人的哀哭祂必回應，祂將克服一切時空
的距離，賜下及時的幫助和拯救。 

默想省思：我曾有過被上帝離棄的經歷或感覺嗎？我認為生命中最大的愁苦尌是上帝的遠離嗎？
當我感覺被上帝離棄時，我的反應是什麼？詩人和耶穌如何是我這一方面的榜樣？我
常向人述說上帝在我生命中拯救的故事嗎？我經歷過在苦難的哀哭中上帝的臨在
嗎？ 


